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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地方政府衛生局防疫業務考評指標 

一、考評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二、考評目的：客觀衡量地方政府衛生局113年防疫業務之施政績效。 

三、受評機關：地方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 

四、受評時間：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五、考評方式： 

(一) 防疫業務相關管理系統之統計結果及書面考核。 

本手冊考評指標資料，如須受評機關提供始得評分者，請於114年1月16 

日前備函逕送考評執行單位進行評核。 

考評執行單位請於指定日期前完成分數統計及成績評定。 

考評綜理單位完成考評並請地方衛生局確認後，於114年3月18日前將考 

評結果送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備查 

(二) 考評執行單位得視需要辦理實地查核。 

六、評比組別：依人口數、醫療資源等不同屬性區分為4組。 

組 別 縣      市      別 

第一組 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第二組 新竹縣、彰化縣、雲林縣、屏東縣 

第三組 基隆市、宜蘭縣、新竹市、苗栗縣、嘉義市、嘉義縣 

第四組 花蓮縣、臺東縣、南投縣、澎湖縣、金門縣、連江縣 

七、獎勵方法： 

(一) 獎勵項目：依排名予以獎勵(第一、三、四組取3名，第二組取2名，共計

11名)。 

(二) 獎品內容：各獲得新臺幣3萬元等值獎品或禮券，並頒給團體獎座1份。 

八、考評指標摘要表： 

考評指標 考評項目 配分 
洽詢 

人員 

電話

(02)2395-

9825 

壹 
急性傳染病

防治作為 
防治時效掌控程度 （24分） 24 張瓊云 3679 

貳 
愛滋病防治

成效 

一、愛滋新確診通報個案之下降績效

（10分） 

二、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成效（20

分） 

三、個案管理與照護成效（10分） 

40 簡志濤 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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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 考評項目 配分 
洽詢 

人員 

電話

(02)2395-

9825 

參 
結核病防治

成效 

一、發生率下降績效（25分） 

二、潛伏結核感染介入績效（25分） 
50 朱柏威 3733 

肆 
常規預防接

種防治成效 

一、常規疫苗接種完成率（17分） 

二、實地訪查考核（9分） 
26 潘施珊 3345 

伍 
流感疫苗接

種成效 
流感疫苗接種率（9分） 9 陳境峰 3846 

陸 
新興傳染病

整備作為 

一、新興傳染病整備度（8分） 

18 

羅慧敏

徐敏家 

3666 

3136 

二、防疫物資整備度（10分） 
邱廼蓉 

鄧雅憶 

3617 

3042 

柒 
感染管制成

效 

一、提升醫療機構感染管制品質（14

分） 
28 

沈昱均 3851 

二、提升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

場所感染管制品質（14分） 
周偉惠 3862 

捌 
檢驗品質管

理 
傳染病檢驗及送驗(5分) 5 陳柔涵 

(02)2785-

0513 

分機520 

玖 
防疫業務加

分考評 
特殊防疫成果 

5 

(加分) 
施昱宏 3096 

總   分 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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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防疫業務考評指標說明 

壹、急性傳染病防治作為（24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防治時效掌控程度 24 

一、醫療院所通報之登革熱確定病例發病日或入境日至通報日

日距 3 日(含)以下比例（R1） 
8 

二、醫療院所未及時通報麻疹、德國麻疹疑似個案情形（R2） 6 

三、HBs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抽血追蹤檢查率（R3） 10 

小計 24 

➢ 各項目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傳染病通報系統、傳染病問卷調查系統、重要或群聚事件

疫調報告平台、個案疫調報告及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 

二、評分標準 

(一)醫療院所通報之登革熱確定病例發病日或入境日至通報日日距 3 日

(含)以下比例（R1），占本指標 8 分： 

日距 3 日(含)以下比例 得分 

R1≧75% 8 

75%>R1≧65% 6 

65%>R1≧50% 4 

50%>R1 2 

1. 登革熱確定病例數包括境外移入病例及本土病例，入境前發病者，以

入境日(以系統之旅遊迄日計)起算，在國外發病大於 5 日時，則從母

數中排除。 

2. 病例數皆以發病日及居住地計算。 

3. 當年度無登革熱確定病例之縣市，本項得 4 分 

(二)醫療院所未及時通報麻疹、德國麻疹疑似個案情形（R2），占本指

標 6 分： 

未及時通報情形 得分 

R2<0 6 

0≦R2<0.6 5 

0.6≦R2<1.2 4 

1.2≦R2<1.8 3 

1.8≦R2<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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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R2<3 1 

R2≧3 0 

1. 出疹日起至通報前的可傳染期間計算方式：麻疹為出疹日加 4 天，德

國麻疹為出疹日加 7 天。 

2. 同時通報麻疹、德國麻疹者以一案計算，可傳染期間為出疹日加 7 天。 

3. 以疑似個案自出疹日起至通報前的可傳染期間曾就醫醫療院所之所

在地縣市計算。 

4. 通報當次之就醫紀錄不列入計算，但未能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者，

該次就醫紀錄仍須列入計算。 

5. 疑似個案經研判為確定病例者，其就醫未被通報次數以 1.5 倍計算；

經研判排除者，次數以 0.25 倍計算。如屬確定個案之接觸者，於發燒

或出疹後就醫，經研判為確定病例者，其就醫未被通報次數以 2 倍計

算；經研判排除者，次數以 0.5 倍計算，倘確定個案接觸者係由衛生

單位掌握並安排就醫，該次就醫次數不列入計算。 

6. 符合通報條件，且於出疹後第一次前往轄內醫療院所就醫即被通報者

（先前可能曾在其他縣市醫療院所就醫但未被通報），如經研判為確

定病例，每名可減 R2 值 0.03，如研判排除，每名可減 R2 值 0.01。 

7. 通報前未出疹之個案，不列入評分，但如通報後經確認為確定個案，

則每名個案可減 R2 值 0.2。 

8. 當年無疑似麻疹、德國麻疹個案至轄區內醫療院所就醫之縣市，本項

得 4 分。 

(三)HBs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抽血追蹤檢查率（R3），占本指標 10

分： 

抽血追蹤檢查率 得分 

R3≧75% 10 

75%＞R3≧70% 8 

70%＞R3≧65% 6 

65%＞R3≧60% 4 

60%＞R3≧50% 2 

50%＞R3 0 

1.R3=〔HBsAg(+)孕產婦之滿 1歲幼兒完成抽血追蹤檢查人數/ HBsAg(+)

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符合抽血追蹤檢查人數〕× 100%。 

2.以 HBs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戶籍縣市計算，幼兒出生日期為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2. 統計區間無符合「HBs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計算條件之縣市，

本項得 4 分。 



 

~ 265 ~ 

3. 以 114 年 1 月 15 日 NIIS 幼兒抽血追蹤檢查率統計資料計分；年滿一

歲之受檢者於考評當年未於我國停留超過 90 天者，得自應受檢人數

（分母）扣除。請衛生局於考評結算前（113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

前揭名單及相關佐證資料予本署計算考評結果。 

 

貳、愛滋病防治成效（40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一、新確診通報個案之下降績效（R1） 10 

二、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成效（R2） 20 

三、個案管理與照護成效 10 

(一)新確診通報個案 1 個月內服藥率（R3） 4 

(二)找回 112 年(含)未服藥個案就醫服藥之比率（R4） 6 

小  計 40 

➢ 項目一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傳染病通報系統、疫情資料倉儲 BO、愛滋追蹤管理系

統、諮詢篩檢線上檢核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擴篩系統）、匿名篩檢諮

詢系統（以下簡稱匿篩系統）。 

二、計算公式： 

113 年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HIV）新確診通報個案下降績效

（R1）=〔112 年 HIV 新確診通報個案數－(113 年 HIV 新確診通報個

案數－A－B）〕/112 年 HIV 新確診通報個案數×100% 

A：113 年縣市主動發現之 HIV 新確診通報個案數。 

B：113 年 HIV 急性初期感染且完成接觸者追蹤之個案。 

三、評分標準： 

新確診通報個案下降績效 得分 

R1≧20% 10 

20%>R1≧15% 9 

15%>R1≧10% 8 

10%>R1 7 

四、說明： 

(一) 113 年無確診通報 HIV 個案之縣市，以 8 分計分。 

(二)HIV 新確診通報個案均以 114 年 1 月 1 日資料下載當時的管理縣市

計算。 

(三)縣市主動發現之 HIV 新確診通報個案數：為縣市主辦篩檢及轄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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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指定醫事機構（包含：非愛滋指定醫院、診所及檢驗所等）發

現之 HIV 新案，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主辦篩檢」發現之 HIV 新案，為縣市主辦篩檢之 HIV 初步檢驗結

果為陽性且於 1 個月內完成確診通報之 HIV 新案，檢驗資料登打至

擴篩系統或匿篩系統之日期、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陽性日期均應早

於 HIV 通報日期，請縣市衛生局於 114 年 1 月 5 日前提報名冊予本

署勾稽核對（欄位包含：HIV 編號、身分證字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主辦篩檢項目、執行篩檢單位名稱等），以統計各縣市主辦篩檢發

現之 HIV 新案。 

2.主辦篩檢之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具名檢驗者應上傳含姓名、身

分證字號、檢驗結果報告單(或 HIV 抗原/抗體複合型快速初步檢驗

陽性結果照片)或轉介愛滋指定醫院之轉介單等可辨識個案之相關

資料至擴篩系統以供核對。若為社區匿名篩檢陽性個案，請於轉介

進行確認檢驗時（或將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檢體送實驗室進行確

認檢驗時），請留下「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之身分證字號、檢驗

結果、及HIV檢驗轉介單或檢體送驗單等資訊，並登錄至匿篩系統。 

3.為提供民眾友善快速確認檢驗及轉介就醫服務網絡，請縣市衛生局

建立聯絡窗口，並與轄區「非愛滋指定醫事機構」建立合作機制，

鼓勵其如有發現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可主動聯絡轄區衛生局窗

口或愛滋指定醫事機構窗口，協助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儘速完成

確認檢驗，並提供合適的衛教諮詢、個案關懷與轉介就醫等服務，

以降低 HIV 初步檢驗陽性民眾就醫確診障礙，非採強制方式進行轉

介，避免民眾負面感受及後續所產生的不良效應。執行成果計算說

明： 

(1)如「非愛滋指定醫事機構」發現之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後

續於 1 個月內完成「HIV 確診陽性且完成法傳通報之 HIV 新

案」，依「HIV 通報單位」計算縣市執行成果。 

(2)如個案透過轉介至愛滋指定醫療院所就醫確診，則依愛滋指定

醫療院所簽收之「HIV 檢驗轉介單」註記之初步檢驗執行單位

歸屬縣市執行成果，本署將統一由愛滋指定醫療院所透過醫療

品質提升計畫提報本署之「院外初步檢驗陽性民眾就醫確認檢

驗服務執行成果表及名冊」資料進行勾稽核算。 

(3)請縣市衛生局於 114 年 1 月 5 日前提報名冊予本署核對（欄位

包含：HIV 編號、身分證字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篩檢項目或

原因、提供 HIV 初步檢驗服務之非愛滋指定醫事機構名稱等）。 

4.經核對縣市主動發現之 HIV 個案檢驗結果及時序，如經發現有偽造

之情事，該項發現新確診通報個案數按抽查不實之比例回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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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主辦篩檢為 100 個新確診通報個案，抽查比例 10%為 10

個新確診通報個案，發現登載情形與抽查紀錄不符合有 4 個新確診

通報個案，比例為 40%，原 100 個主辦篩檢發現之新確診通報個案

即以 100 × (1-40%)=60 個計算）。 

5.自我篩檢及 PrEP 計畫篩檢發現的新案，由本署統一計算後扣除。 

(四)急性初期感染個案為符合 HIV 通報定義者，由系統自動研判，判定

之資料來源包含：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單之「通報時檢驗資料」、愛

滋指定醫院系統自動介接至本署之「疑似愛滋感染者就醫及檢驗資

料」。 

➢ 項目二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如下表。 

縣市

角色 
易感族群 權重 資料來源 

協助 

(宣導

篩檢) 

愛滋免費匿名篩檢諮詢服務計畫(匿篩服務之醫療

院所) 
1 匿篩系統 

性病或藥癮病患全面篩檢愛滋病毒計畫(B1) 1 健保資料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計畫(BA) 1 健保資料 

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B9)和臨產婦篩檢等 1 
健保資料/ 

擴篩系統 

初篩陽性孕婦於 3 個工作天內完成確認檢驗者 3 愛滋追管 

主辦

篩檢 

36-55 歲民眾具名篩檢服務 1 擴篩系統 

警方查獲之性交易服務者及其相對人、藥癮者（施

用、販賣、持有毒品等），以及藥物濫用性派對者 
3 擴篩系統 

八大業者（含性交易服務者）等篩檢方案 3 擴篩系統 

衛生局自行追蹤之性病患者 3 擴篩系統 

藥癮者（包含持兌換券轉介之社區藥癮者、符合轉

介替代治療計畫對象等） 
3 擴篩系統 

自我篩檢

計畫 

人工服務點、自動服務機 2 
匿篩系統 

網路訂購超商取貨 1 

35 歲以下年輕族群之具名篩檢服務 5 擴篩系統 

社區匿名

篩檢 

外展匿名篩檢 5 匿篩系統 

衛生局多元性別健康中心內篩檢 2 匿篩系統 

非外展匿名篩檢(如民眾至衛生局/所進行

匿名篩檢、或未事先提報外展篩檢活動

場次清冊等) 

1 匿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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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角色 
易感族群 權重 資料來源 

感染者之法定配偶（登錄檢驗日期與檢驗結果者） 15 
愛滋追管 

系統 
感染者之除配偶外性接觸者或社會網絡對象（登錄

檢驗日期與檢驗結果者） 
20 

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計畫（PrEP）之相異伴

侶/配偶篩檢 
15 匿篩系統 

    二、計算公式： 

(一)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成效（R2）=（易感族群篩檢人次 × 權重）

/（當年 6 月月底轄區 15 至 49 歲人口數× 10%）× 100% 

(二)本項分數：（R2 + 加分項目 A + 加分項目 B）得分，並以 20 分為

上限。 

三、評分標準： 

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成效 得分 

R2 ≧ 70% 20 

70% >R2≧ 60% 18 

60% >R2≧ 50% 16 

50% >R2 14 

四、說明： 

(一) 易感族群篩檢人次歸於執行篩檢之縣市計分。 

(二) 衛生局主辦篩檢方案，請將具名篩檢資料登錄至擴篩系統，匿名篩

檢資料請登錄至匿篩系統，本署將進行篩檢資料抽查比對及稽核。

匿名篩檢不得與其他篩檢項目重複登錄計算。 

(三) 若 3 個月內重複篩檢者，只計 1 次，惟警方查獲對象則不受此限。 

(四) 統計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主辦篩檢之

HIV 篩檢資料以檢驗日期統計，本署將於 114 年 1 月 6 日進行系統

資料下載核算，請縣市儘早完成相關資料登錄系統作業。 

(五)主辦篩檢之各類對象說明： 

1. 初篩陽性孕婦於 3 個工作天內完成確認檢驗者：本署自愛滋追蹤

管理系統「懷孕初篩陽性」頁籤，勾稽通報日及檢驗結果等，計算

於3個工作天內完成其中一項HIV確認檢驗且完成檢驗結果登錄。 

2. 感染者之法定配偶、伴侶或社會網絡（登錄檢驗日期與結果者）：

檢驗資料請維護於「愛滋追蹤管理系統」個案管理頁面之接觸者追

蹤頁籤中，並請定期提供感染者伴侶篩檢服務。所發現之 HIV 新

案，亦可納入前項指標 R1 之縣市主動發現之 HIV 新確診通報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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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3. 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計畫（PrEP）之相異伴侶/配偶篩檢：

由本署自匿篩系統計算加入公費PrEP計畫之相異伴侶/配偶的HIV

篩檢資料。 

4. 35 歲以下年輕族群、及 36-55 歲民眾之具名篩檢資料請登錄至擴篩

系統之全民愛滋病毒篩檢項下。 

5. 社區匿名篩檢： 

(1)外展匿名篩檢：辦理外展篩檢地點請以年輕族群或高風險行為

族群活動地點或場域等為主。執行方式說明如下： 

A. 請於外展篩檢活動 2 週前，線上填報「外展篩檢活動場次清

冊」（網址：https://hiva.cdc.gov.tw/Application_index.aspx，

欄位如附件 2-1）。如有外展篩檢活動場次異動等特殊狀況，

至遲於活動前 1 日至前揭網址線上修改。 

B. 執行外展篩檢時，請受檢民眾至匿名諮詢網完成填答「風險

評估問卷」後，記錄其「諮詢代碼」並填寫至「篩檢批次上

傳清冊」，於外展篩檢活動完成後 1 個月內將「篩檢批次上

傳清冊」匯入匿篩系統，「篩檢地點」請登錄實際執行外展

篩檢地點名稱或地址。系統以「篩檢單位、篩檢日期、篩檢

地點」等欄位資料進行外展篩檢活動場次清冊資料勾稽及權

重分數計算。 

(2)衛生局多元性別健康中心內篩檢：請受檢民眾至匿名諮詢網完

成填答「風險評估問卷」後，記錄其「諮詢代碼」並將資料登

錄至匿篩系統，請於篩檢批次上傳清冊之「篩檢地點」登錄

「多元性別健康中心全名」。 

(3)非外展匿名篩檢：如民眾自行至衛生所進行匿名篩檢、或外展

匿名篩檢未事先提報「外展篩檢活動場次清冊」等，請受檢民

眾至匿名諮詢網完成填答「風險評估問卷」後，記錄其「諮詢

代碼」，並將資料登錄至匿篩系統。 

(六)加分項目 A：完善公衛端檢驗流程及加速確診時效，本項最高 2 分。 

1.縣市衛生局（所）HIV 初步檢驗方法「全面」導入「HIV 抗原及抗

體複合型初步檢驗方法」（Combo test，包含快速初步檢驗或實驗室

上機之初步檢驗），可得 0.5 分。請檢附相關試劑（或儀器）採購或

委託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供本署備查。 

2.縣市衛生局自行或委外方式提供轄內 HIV 初步檢驗陽性檢體進行

快速確認檢驗服務： 

(1)提供抗體免疫層析法確認檢驗(ICT)服務，並建立檢體送驗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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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且平均確診時效在 2 日內（以「初篩檢驗結果報告日」至

「ICT 檢驗結果報告日」計算），可得 0.5 分。 

(2)提供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服務，並建立檢體送驗與檢驗

流程，可得 0.5 分。 

(3)檢驗資料請登錄至擴篩系統，表格欄位請參照附件 2-2。 

(4)請檢附相關試劑（或儀器）採購或委託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且

須完成本署傳染病認可實驗室之申請程序並取得證明文件，前揭

證明文件請提供本署備查。如檢體送本署檢驗中心協助進行檢驗

者不列入計算。 

3.縣市衛生局如轄區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轉介至愛滋指定醫療院

所執行確認檢驗者，轄內非愛滋指定醫事機構與公衛端篩檢發現之

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平均 7 日內完成轉介進行確認者（由 HIV 初

步檢驗陽性結果報告日至愛滋指定醫療院所簽收轉介單之日期計

算），可得 0.5 分。本署將統一由愛滋指定醫療院所透過醫療品質提

升計畫提報本署之「院外初步檢驗陽性民眾就醫確認檢驗服務執行

成果表及名冊」資料進行勾稽核算。請縣市衛生局於 114 年 1 月 6

日前提報名冊予本署核對（如附件 2-3，欄位包含：身分證字號/居

留證或護照號碼、篩檢單位名稱、篩檢項目或原因、轉介愛滋指定

醫療院所名稱等）。 

4.統計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5.HIV 檢驗流程請參照「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第貳章-愛滋病毒（HIV）

檢驗及諮詢服務」辦理。 

(七)加分項目 B：配合辦理藥癮愛滋減害計畫發放清潔針具達目標值，本

項最高 1 分。 

1.縣市辦理減害計畫發放清潔針具，如轄區注射藥癮者清潔針具領用

量達成每人每年 250 支，可得 0.5 分，如達成每人每年 300 支以上，

可再得 0.5 分，本項由本署統一計算。 

2.計算公式：縣市注射藥癮者清潔針具每人每年領用量目標值 = 清

潔針具發放量/社區注射藥癮者人數 

(1)清潔針具發放量（分子）：依據縣市清潔針具發放量且登錄於智

慧物資管理系統（SMIS）月報表。 

(2)社區注射藥癮者人數（分母）：（縣市當年 6 月月底 15-64 歲人

口數－轄區矯正機關收容人數）* 注射藥癮者比率－(參加替代

治療 MMT 人數*60%)。 

(3)各矯正機關收容人數係依據法務部法務統計月報、注射藥癮者

比率則依據聯合國毒品和犯罪年度報告（UNODC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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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Report 2020）估計，鴉片類藥癮者盛行率為 0.1%。 

(4)統計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項目三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愛滋追蹤管理系統、健保資料。 

二、計算公式： 

(一)新確診通報個案 1 個月內服藥率（R3）＝新確診通報個案 1 個月內

開始服用 HAART 個案數/新確診通報個案數（分子分母皆扣除延遲

診斷個案） × 100% 

(二)找回 112 年(含)未服藥個案就醫服藥之比率（R4）：(2)/(1) 

1.分母：112 年未有服藥紀錄的個案名單(111 年 9 月 1 日至 112 年 8

月 31 日)。 

2.分子：112 年未有服藥紀錄的個案，於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31 日間至少有 1 次就醫及服藥紀錄者。 

3.資料由本署比對計算。 

(三)本項分數：（R3+R4 +加分項目 A+加分項目 B）得分，並以 10 分為

上限。 

三、評分標準： 

(一)新確診通報個案 1 個月內服藥率（R3） 

新確診通報個案 1 個月內服藥率 得分 

R3≧95% 4 

95%>R3≧90% 3 

90%>R3≧85% 2 

85%>R3 1 

(二)找回 112 年(含)未服藥個案就醫服藥之比率（R4） 

找回 112 年(含)以前未服藥個案 得分 

R4≧35% 6 

35%>R4≧30% 5 

30%>R4≧25% 4 

25%>R4 3 

 

(三)加分項目 A：協助愛滋失能個案（經評估 ADL 指數<100 或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有需求個案(如未成年、併有精神疾病個案)轉介入住立

案機構，依轉入立案機構個案人數加分，本加分項最高得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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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轉介至立案機構(各縣市累計個案數) 得分 

1-2 人 0.5 

3-4 人 0.8 

5 人以上 1.2 

 

(四)加分項目 B：113 年新通報個案之平均每名個案發現伴侶數達 0.7 人

(0.5 分)。 

四、說明： 

(一)新確診通報個案 1 個月內服藥率（R3）： 

1.新確診通報個案： 

(1)係指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31 日通報之本國籍(含外籍

配偶)、存活且排除「延遲診斷」之個案數。（以 113 年 12 月

愛滋統計分析之月報檔為基準）。 

(2)延遲診斷係指 HIV 通報日後 1 個月內診斷 AIDS 者（通報日後

被診斷 AIDS 之日期小於或等於 30 天）。 

(3)管理縣市定義：以新確診通報個案其通報日期 1 個月內之管理

縣市為管理定義，非 113 年 12 月年底之管理縣市。 

2.新確診通報個案（扣除延遲診斷個案）1 個月內開始服用 HAART 服

藥人數邏輯定義：新確診通報個案通報日後首次開立 HAART 紀錄

之日期（含門診、住院及自費）小於或等於 30 天。外國籍個案如於

台灣 1 個月內完成服藥者亦納入分子計算。 

3.113 年無確診愛滋個案之縣市，以全國平均數值計分。 

4.扣除下列情形之個案： 

(1)通報一個月內死亡者。 

(2)通報一個月內出境者(檢附移民署出境等資料佐證)。 

 (二)找回 112 年(含)未服藥個案就醫服藥之比率（R4）： 

1.該縣市無 112 年(含)以前未服藥之個案時，若 R3 值達 90%以上，R4

以 5 分計；R3 值因無新確診通報個案，則 R4 以全國平均分計。 

2.以 114 年 1 月 1 日資料下載時的本國籍個案（含外籍配偶）之管理

縣市計算。 

3.感染危險因子為注射藥癮，或愛滋追蹤管理系統近 3 年定期追蹤訪

視紀錄之藥癮行為現況有記錄使用成癮性藥物或有接受戒癮治療

或 MMT 治療紀錄之未服藥個案，每追回 1 人加權 1.5，以 1.5 人計

算。 

4.扣除下列情形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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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死亡者。 

(2)長期居住國外者(指以移民署入、出境等資料計算，居住國外超

過 1 年者，需檢附移民署入、出境等資料佐證)。 

(三)加分項目 A： 

1.由個案管理縣市或個案戶籍地縣市，於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將愛滋個案成功轉介至合法立案機構(包括長照住宿

式機構、衛生福利機構、護理之家、精神照護機構、榮譽國民之家

及社會福利(兒童、老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機構且至少入住 1

個月以上。 

2.衛生局檢附個案轉入立案機構清冊及相關佐證資料(如:個案紀錄、

機構入住證明)，若個案未住滿 1 個月但因病死亡或有其他個案個

人因素(需附佐證資料予本署認定)亦列入計算。 

(四)加分項目 B：113 年新通報個案之平均每名個案發現伴侶且完成愛滋

篩檢數達 0.7 人。 

1.新確診通報個案： 

(1)係指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31 日通報之本國籍、外國

籍且存活之個案數。（以 113 年 12 月愛滋統計分析之月報檔為

基準）。 

(2)管理縣市定義：以 113 年 12 月底管理縣市為管理定義（以 113

年 12 月愛滋統計分析之月報檔為基準）。 

2.伴侶數：係指愛滋追蹤管理系統有鍵入的伴侶/接觸者且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愛滋篩檢人數。 

 

參、結核病防治成效（50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一、發生率下降績效 25 

(一) 94 年起發生率累計降幅（R1） 10 

(二) 113 年度發生率降幅（R2） 15 

二、潛伏結核感染介入績效 25 

(一) LTBI 檢驗比率（R3） 10 

(二) LTBI 治療政策對象加入治療比率（R4） 15 

小  計 50 

 

➢ 項目一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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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料來源：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資料均於114年1月6日下載為準。 

二、計算公式： 

(一)94年起發生率累計降幅（R1）=（94年發生率-113年發生率）/94年發生 

   率 × 100% 

(二)113 年度發生率降幅（R2）=（112 年發生率-113 年發生率）/112 年發 

   生率 × 100% 

(三)遷入作業負荷(加分項目)= 113年跨縣市遷入個案 /113年新案發生數 

(四)本項分數：(R1 +R2+加分項目+調整項目)得分，以 25 分為上限 

三、評分標準： 

(一)94年起發生率累計降幅（R1），占本指標10分： 

94年起發生率累計降幅 得分 

R1≧62% 10 

62%>R1≧59% 9 

59%>R1≧56% 8 

56%>R1 7 

(二) 113年度發生率降幅（R2），占本指標15分： 

113 年度發生率降幅 得分 

R2>6% 15 

6%≧R2>5% 14 

5%≧R2>4% 13 

4%≧R2 12 

(三) 加分項目：遷入作業負荷 

    占 113 年至 10 月 31 日止之新案發生數百分比為>0 且<5%者加 1 分、 

    百分比≧5%者加 2 分，以 2 分為限。 

(四) 調整項目：都治計畫補助經費結報時效 

         結報時效晚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每延遲一個工作日扣 0.1 分。 

四、說明 

(一)發生率僅計算當年度本國籍新案發生數。 

(二) 113 年發生率計算=（113 年 10 月 31 日止之新案發生數-113 年 10 月

31 日止之主動發現數）× 1.2（12 個月/10 個月，以 10 個月的新案

發生數推算 12 個月之新案發生數）/113 年 6 月底之人口數。 

(三)主動發現個案數計算對象包括： 

1.團體別屬一般巡檢、經濟弱勢、地方計畫、接觸者(以 0.8 計算)、

山地原鄉等，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之主動發現績效功能所列者，其

中地方計畫之主動發現個案數以提報本署核備同意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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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高風險族群 LTBI 治療計畫，進行 LTBI 檢驗及治療前評估時

主動發現之個案。 

3. 113 年縣市發生數低於 25 人，則「指標參-項目一」各項分數以全

國平均數值計算。 

(四) 遷入作業負荷定義： 

113 年至 10 月 31 日止之通報日起算＞15 天以上（排除因通報地址

錯誤進而遷入之個案）始自他縣市辦理遷入，且管理至少 60 天以

上之跨縣市遷入個案，占 113 年 10 月 31 日止之新案發生數之百分

比。 

(五) 都治計畫補助經費結報送達定義： 

1. 於113年12月20日(以發文日為憑)前，函文檢附收支明細表、經費

使用明細清冊及計畫成果報告至本署，並經本署核定資料完整無

誤，且如有賸餘款應於函文時併同繳回。 

➢ 項目二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資料均於114年1月6日下載為準。 

二、計算公式： 

(一)潛伏結核感染(LTBI)檢驗比率(R3)= 

完成 LTBI 檢驗人數/應進行 LTBI 檢驗之接觸者人數 

(二)LTBI 治療政策對象加入治療比率(R4)= 

加入 LTBI 治療人數/LTBI 檢驗陽性人數 

(三)本項分數：(R3 +R4+加分項目)得分，以25分為上限 

三、評分標準： 

(一)LTBI 檢驗比率（R3），占本指標 10 分： 

檢驗比率 得分 

R3≧3.0 10 

3.0>R3≧2.0 9 

2.0>R3≧1.5 8 

1.5>R3 7 

(二)LTBI 治療政策對象加入治療比率（R4），占本指標 15 分： 

治療比率 得分 

R4≧3.0 15 

3.0>R4≧2.0 14 

2.0>R4≧1.5 13 

1.5>R4 12 

(三)加分項目：LTBI 完治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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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入 LTBI 治療人數(分母部分)：加入 LTBI 治療之政策對象，且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前依處方期程應完成治療者。 

2.LTBI 完成治療人數(分子部分)：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LTBI 處方應完治者，加入都治且完成 LTBI 治療，於 114 年 1 月

6 日成績結算時，銷案原因為完治者。 

3.分子分母均排除：出境、治療中死亡及確診 TB 者。 

4.本項完治率≧86%者，其 R4 指標得分加權(×1.2)計算。 

四、說明： 

(一)潛伏結核感染（LTBI）檢驗比率（R3）：(2)/(1) 

1.應進行 LTBI 檢驗之接觸者：112 年 10 月 1 日至 113 年 9 月 30 日

確診個案，其接觸者依政策規範建議進行 LTBI 檢驗者。 

2.完成 LTBI 檢驗者（A*1.2+B*1.5+C）：下列完成 LTBI 檢驗且檢驗

結果完整登錄於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者。（A、B、C 項不重複計算） 

A. 112 年 10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間完成 LTBI 檢驗之上述(1)

接觸者，此對象加權(*1.2)。 

B.於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間完成 LTBI 檢驗之擴大

回推歷年 TB 個案之接觸者，此對象加權(*1.5)。 

C.高風險族群 LTBI 治療計畫對象及配合本署推動之各項 LTBI 專案

計畫對象。 

註 1:分子與分母均不含聚集事件之接觸者。 

註 2:關係別為職場接觸者之醫院工作者，不納入分母，但若完成 LTBI

檢驗則列入分子計算。 

(二)LTBI 治療政策對象加入治療率（R4）：(2)/(1) 

1.LTBI 檢驗陽性人數：1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LTBI 檢驗且檢驗結果為陽性之「依政策規範建議進行 LTBI 檢驗之

接觸者」。 

2.加入 LTBI 治療人數(D*1.2+E*1.5+F)：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加入 LTBI 治療且納入 DOPT，於 114 年 1 月 5 日成績結算

時，仍持續或已完成治療者。包含 (D、E、F 項不重複計算)： 

D.接觸者，此對象加權(*1.2)。 

E.擴大回推歷年 TB 個案之接觸者，此對象加權(*1.5)。 

F.高風險族群 LTBI 治療計畫對象、配合本署推動及經本署核定之

縣市自辦各項 LTBI 專案計畫對象。 

3.分子與分母均排除下列情形： 

A.通報並確診為 TB 個案 

B.醫師評估不需治療者 (如：醫師專業評估其肝功能異常或健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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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或嚴重藥物交互作用等不適合治療) 

C.醫囑副作用中斷治療者 

D.已死亡者 

E.已轉出境者（如：外籍移工、外籍人士出境者） 

4.關係別為職場接觸者之醫院工作者，不納入分母，但若加入 LTBI 治

療則列入分子計算。 

5.如無 LTBI 檢驗陽性或無醫師建議進行治療人數之縣市，則「指標

參-項目二」各項分數以全國平均數值計算。 

 

肆、常規預防接種防治成效（26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一、常規疫苗接種完成率 17 

(一) 3 歲以下常規疫苗適齡接種完成率（R1） 6 

(二) 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及入境未完

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達成率(R2) 
7 

(三) 母親為 B 型肝炎帶原之新生兒 HBIG 接種完成率（R3） 4 

二、實地訪查考核 9 

預防接種作業及疫苗冷運冷藏實地訪查（R4） 9 

小  計 26 

➢ 項目一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NIIS 系統 

二、計算公式： 

(一) 3 歲以下常規疫苗適齡接種完成率（R1）=（設籍該縣市 3 歲以下幼

童常規疫苗適齡接種人數 / 設籍該縣市 3 歲以下人數） 

(二) 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及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

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達成率(R2=R2.1+R2.2) 

1.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R2.1）=〔（113 年入學世

代入學前疫苗全數完成人數 / 113 年在籍入學世代人數）×2.5〕+〔

（113 年入學世代至當年年底疫苗全數完成人數 / 113 年在籍入學

世代人數）× 1.5〕 

2.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達成率（R2.2）=（113

年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完成數 / 113 年入境

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數）×100% 

(1)常規疫苗列入之項目及劑次： HepB-3、VAR、MMR1、5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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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CV-2 

(2)分子：113 年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完成

數=入境未完成接種 HepB-3 幼兒追蹤完成數+入境未完成接種

VAR 幼兒追蹤完成數+入境未完成接種 MMR1 幼兒追蹤完成數

+入境未完成接種 5in1-3 幼兒追蹤完成數+入境未完成接種

PCV-2 幼兒追蹤完成數 

(3)分母：113 年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數=入境未

完成接種 HepB-3 幼兒數+入境未完成接種 VAR 幼兒數+入境未

完成接種 MMR1 幼兒數+入境未完成接種 5in1-3 幼兒數+入境

未完成接種 PCV-2 幼兒數 

(三) 母親為 B 型肝炎帶原之新生兒 HBIG 接種完成率（R3=R3.1+R3.2） 

1.HBsAg(+)母親新生兒 HBIG 完成率（R3.1）=（設籍該縣市 HBsAg(+)

母親之新生兒 HBIG 接種人數 / 設籍該縣市 HBsAg(+)母親之新生

兒）×100%。 

2.孕婦 B 肝產檢資料未匯入比率（R3.2）=（該縣市產檢單位 B 肝產

前檢查資料之未匯入筆數/該縣市產檢單位之產檢數）×100% 

三、評分標準： 

納入統計之疫苗接種成效項目如下： 

(一) 3 歲以下常規疫苗適齡接種完成率（R1），占本指標 6 分：完成率×6。 

(二) 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及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

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達成率（R2），占本指標 7 分 

1. 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R2.1)：占本指標 4 分 

2.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達成率(R2.2)：占本指

標 3 分，評分標準如下： 

追蹤達成率 得分 

R2.2≧66% 3 分 

66%>R2.2≧58% 2.4 分 

58%>R2.2≧50% 1.6 分 

50%>R2.2≧43% 1.0 分 

R2.2<43% 0.5 分 

(三) 母親為 B 型肝炎帶原之新生兒 HBIG 接種完成率（R3）：4 分 

1.HBsAg(+)母親新生兒 HBIG 完成率（R3.1），占本指標 2 分，完成

率 × 2。 

※若 HBsAg(+)接種完成率>99.0%且 HBeAg(+)接種率為 100%，

加 0.2 分。加分後以「指標肆-項目一」總分(17 分)為上限。 

※分子及分母扣除國外出生者；跨轄未接種 HBIG 人數回歸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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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之所在之縣市。 

2.孕婦 B 肝產檢資料未匯入比率（R3.2）占本指標 2 分，評分標準如

下： 

未匯入率 得分 

R3.2<5% 2 分 

10%≧R3.2>5% 1.75 分 

15%≧R3.2>10% 1.25 分 

20%≧R3.2>15% 0.75 分 

25%≧R3.2>20% 0.5 分 

R3.2>25% 0 分 

※孕婦實際於 NIIS 登錄有產檢結果者，自未匯入筆數扣除。 

四、說明 

(一) 3 歲以下常規疫苗適齡接種完成率分數（R1）： 

基礎及追加劑分別於達接種年齡後完成之疫苗劑次： 

疫苗劑次 完成時間(出生後) 出生區間 

PCV(2) 滿 7 個月內 112.7.1-113.6.30 

BCG 滿 11 個月內 
112.5.1-113.4.30 

5in1(3)、HepB(3) 滿 9 個月內 

VAR、MMR(1) 滿 15 個月內 
111.11.1-112.10.31 

HepA(1)、PCV3&4 滿 18 個月內 

JE-CV_LiveAtd(1) 滿 18 個月內 111.8.1-112.7.31 

5in1(4) 滿 24 個月內 
111.2.1-112.1.31 

HepA(2) 滿 27 個月內 

JE-CV_LiveAtd(2) 滿 33 個月內 110.6.1-111.5.31 

(二) 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及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

種之學齡前幼兒追蹤達成率（R2） 

1. 113 年入學世代常規疫苗全數接種完成率分數（R2.1）：113 年入學

世代（106.9.2-107.9.1 出生）全數完成 HepB(3)、VAR、5in1(4)、JE-

CV_LiveAtd(2)、DTaP-IPV、MMR(2)。 

2.入境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之學齡前幼兒（106.9.2-112.12.24 出生）

追蹤達成率（R2.2）：依級距得分，入境≦7 日之個案不列入母數。

完成率之計算包含國內補接種及國外接種補登。 

(三) 母親為 B 型肝炎帶原之新生兒 HBIG 接種完成率（R3）： 

1.R3.1：113.1.1-113.9.30 出生 HBsAg(+)母親之新生兒。 

2.R3.2：孕婦產檢期間為 113.1.1-113.9.30，資料來源：NIIS 7.4.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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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產檢資料未匯入統計」產生之清冊及統計表。 

➢ 項目二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NIIS、衛生局提報預防接種作業、疫苗管理及其冷運冷藏

管理等之相關管理績效資料及實地查核結果。 

二、評分標準： 

(一) 預防接種作業及疫苗冷運冷藏管理實地訪查占 8 分，項目包括： 

1.預防接種作業流程，占本指標 1 分。 

2.預防接種政策及相關規範認知占本指標 1 分。 

3.疫苗冷運冷藏管理占本指標 6 分。 

(1)疫苗效期及消耗結存量管控（2 分） 

(2)衛生局所及轄內院所冷運冷藏管理（3 分） 

(3)轄內院所冷運冷藏查核並備相關查核及改善建議文件（1 分） 

實地訪查作業由本署會同衛生局執行，訪查對象包括衛生局、衛生

所及合約醫療院所。 

(二) 協助下列疫苗管控事項之一者，占 1 分： 

1.運用本署跨縣市調撥之疫苗。 

2.協助其他由衛生福利部推動之預防接種政策相關事宜。 

註：上述兩項均符合者，將酌情於「肆、常規預防接種防治成效」

總分加分，以 0.5 分為限 

三、說明 

預防接種作業及疫苗冷運冷藏管理實地訪查 

評分標準依各受評單位之屬性，視其管理現況，分四級評比，A 級滿分、

B 級得配分之 75%、C 級得配分之 50%，D 級為配分之 25%，各指標評

比內容說明如下： 

(一) 預防接種作業流程：包括接種動線、執行接種作業前後相關之三讀

五對等措施。 

(二) 預防接種政策及相關規範認知：依各院所屬性詢問現場工作人員與

其業務相關之預防接種現行政策與實務規範。 

(三) 疫苗冷運冷藏管理 

1.疫苗效期及消耗結存量管控：疫苗領用管理、結存量盤點等。 

2.衛生局所及轄內院所冷運冷藏管理：包括疫苗擺放配置、疫苗冷儲

設備溫度監控、緊急應變措施、平時維護管理及工作人員之認知等。 

3.轄內院所冷運冷藏查核並備相關查核及改善建議文件（含年度內異

常事件之處置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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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流感疫苗接種成效（9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流感疫苗接種率 9 

一、65 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R1） 4 

二、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率（R2） 5 

小  計 9 

➢ 項目一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 

(一) 65 歲以上長者接種率：「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113

年 10-12 月接種人數。 

(二) 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率；「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

113 年 10-12 月各類對象接種人數。 

二、計算公式： 

(一) 65 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R1）=[縣市 65 歲以上長者接種數/

縣市 65 歲以上人口數]×100%。 

(二) 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率（R2）= [（縣市首次接種者第一劑接種數）

+（縣市首次接種者第二劑接種數）× 2 +（縣市曾接種者接種數）]/

縣市國小入學前幼兒應接種數）× 100% 

三、評分標準：(百分比計算採四捨五入取小數點第一位) 

(一)65 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R1），占本指標 4 分： 

接種率 得分 

R1≧55% 4 分 

55%>R1≧50% 3 分 

50%>R1≧40% 2 分 

40%>R1≧25% 1 分 

R1<25% 0.5 分 

(二)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率（R2），占本指標 5 分： 

接種率 得分 

R2≧70% 5 分 

70%>R2≧60% 4 分 

60%>R2≧50% 3 分 

50%>R2≧30% 2 分 

R2<30%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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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明 

(一) 其他接種對象接種率指標將於 113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考評作業

規劃辦理，以各類對象不重複評比為原則。 

(二) 縣市 65 歲以上長者及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量（分子）及應接種人

數（分母）均以 NIIS 依戶籍地資料計算。另接種量（分子）含上傳

NIIS 之自費接種量。 

 

陸、新興傳染病整備作為（18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一、新興傳染病整備度 8 

(一) 流感大流行/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落實度（R1） 2 

(二) 新興傳染病應變策略完整度（R2） 6 

二、防疫物資整備度 10 

(一) 各縣市「個人防護裝備儲備管理符合率」（R3） 6 

(二)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療機構查核管理符合率（R4） 4 

小  計 18 

➢ 項目一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 

(一)衛生局提供流感疫情高峰期應變規劃/計畫書及流感大流行相關應變

計畫，以及辦理流感大流行/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計畫演習成果。 

(二)衛生局繳交書面資料，各區管制中心填報之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與

應變機制評分標準暨評分結果表（如附件 6-1）。 

二、計算公式： 

(一)流感大流行/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落實度（R1）：依是否訂定及繳交相

關規劃/計畫書及辦理演習成果計分。 

(二)新興傳染病應變策略完整度（R2）：依辦理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與應

變機制評分標準暨評分結果表計分。 

三、評分標準： 

(一)流感大流行/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落實度（R1），占 2 分，項目包括： 

1.訂定轄區流感疫情高峰期應變規劃/計畫書及流感大流行相關應變

計畫，並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前電郵繳交，占本指標 1 分，繳交兩

項得分 1 分；繳交其中 1 項得 0.5 分；未繳交者，得分 0 分。 

2.辦理流感大流行/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計畫演習，並於 113 年 12 月

30 日前電郵繳交演習成果，占本指標 1 分：有繳交成果得 1 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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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者，得 0 分。 

(二)新興傳染病應變策略完整度（R2），占 6 分，項目包括： 

1.查核輔導縣市應變醫院完成負壓隔離病房定期自主查核/檢測病房

系統效能(換氣次數、負壓值及發煙測試)並有書面紀錄或檢測報告，

占本指標 2 分：完成查核/檢測並檢附書面紀錄或報告者，得 2 分；

未完成查核/檢測或未檢附書面紀錄或報告者，得 0 分。 

2.辦理至少 2 場次跨機關人員新興傳染病相關教育訓練，且及格率需

達參與人數 95%，占本指標 2 分：2 場次及格率均達參與人數 95%

者，得 2 分；僅 1 場次及格率達參與人數 95%者，得 1 分；2 場及

格率均未達參與人數 95%者，得 0.5 分；未辦理者，得 0 分。 

3.參考最新資料完成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計畫更新，占本指標 2 分：

完成計畫更新者，得 2 分；未完成計畫更新者，得 0 分。 

➢ 項目二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 

(一)本署各區管制中心填報之文件：「113 年度防疫物資-個人防護裝備實

地查核結果（含複查）紀錄表」（如附件 6-2）。 

(二)本署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SMIS）。 

二、計算公式： 

(一)各縣市「個人防護裝備儲備管理符合率」（R3）： 

〔（衛生局是否符合）× 40%+（符合之醫療機構家數/抽查之醫療機

構家數）× 60%〕。 

(二)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療機構查核管理符合率（R4）： 

{[（回報日期-使用日期）≦7 之回報筆數] /總回報筆數 × 90%}+ 

[（衛生局實地稽查家數/總合約醫療機構家數）× 10%] 。 

三、評分標準：(百分比計算採四捨五入取小數點第一位) 

(一)個人防護裝備儲備管理符合率（R3），占本指標 6 分： 

管理符合率 得分 

R3≧90% 6 分 

90%> R3≧80% 4.8 分 

80%> R3≧70% 4.2 分 

70%> R3≧60% 3.6 分 

R3 <60% 0.5 分 

*備註： 

(a)衛生局符合情形：符合者得 1；不符合者為 0。 

(b)符合率計算：需符合附件 6-2 之所有子項目，其中「查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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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 及 3」初查即應符合。另計算公式中，「符合之衛生局/

醫療機構家數」係指抽查之所有查核項目須均為「符合」；

如有查核項目為「待改善」時，則為不符合。 

(二)查核管理符合率（R4），占本指標 4 分： 

查核管理符合率 得分 

R4≧90% 4 分 

90%>R4≧85% 3.2 分 

85%>R4≧80% 2.4 分 

80%>R4≧75% 1.6 分 

R4<75% 0.5 分 

*備註： 

(a)衛生局每年實地稽查比率目標為當年度轄下總合約醫療機構

之 50%不重複，2 年內查 100%；稽查當年度新增之合約醫療機

構則得列為下一年度稽查家數。 

(b)衛生局應於 SMIS 登錄每季實地稽查結果，並即時維護轄區醫

療機構合約狀態，以落實公費抗病毒藥劑儲備管理。 

 

柒、感染管制成效（28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一、提升醫療機構感染管制品質 14 

I.轄區有醫院須辦理 113 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  

(一)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執行情形（R1） 8 

(二)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執行情形（R2） 4 

(三)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R3） 2 

II.轄區所有醫院皆不須辦理 113 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  

(一)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執行情形（R1） 5 

(二)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R2） 5 

(三)督導轄區醫院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指定指標之

通報情形（R3） 
4 

二、提升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感染管制品質 14 

(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相關主管局（處、科、股等）

於聯合稽查、督考或輔訪等管理機制納入督導機關(構)

感染管制品質之辦理情形（R4） 

5 

(二)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例行查核依查核作業流程辦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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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R5） 

(三)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

理情形（R6） 
3 

小  計 28 

➢ 項目一評分標準： 

I.轄區有醫院須辦理 113 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 

一、資料來源： 

(一) 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系統提報之自評表及查核結果等資料。 

(二) 衛生局提供 113 年度轄區診所註 1督導考核表、評量內容（如衛生局

公文、行前說明、網站公布等佐證資料）及考核結果統計等。 

(三) 衛生局提供於 113年度自行辦理轄區醫院或診所註1不定期或無預警

查核之規劃內容及查檢表等資料。另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之不定期

或無預警查核，則由疾管署依衛生局配合辦理情形進行評分。 

二、評分標準： 

(一) 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執行情形（R1） 

依據正確繳交自評資料醫院比例、完整查核醫院比例及查核改善比

例評分，占本指標 8 分。 

1.正確繳交自評資料醫院比例=依限繳交資料內容正確自評表之醫院

家數/113 年度應接受感染管制查核之醫院家數。本項 4 分，評分為

比例×4。 

2.完整查核醫院比例=依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流程執行並繳交完整

查核結果之醫院家數/113 年度應接受感染管制查核之醫院家數。本

項 2 分，評分為比例×2。 

3.查核改善比例註 2=依限完成 113 年度查核結果評量為不符合改善追蹤

之項數/113 年度查核結果評量為不符合之項數。本項 2 分，評分為

比例×2。 

(二)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執行情形（R2）註 3： 

依據辦理方式、評量項目、評量說明及考核結果評分，占本指標 4 分。 

1.依醫療法第 28 條實施定期診所督導考核時納入感染管制項目得 0.5

分，單獨安排行程方式得 0.2 分。 

2.依本署公布之感染管制建議項目及評量說明進行考核並提供考核結

果之項目數評分，本項共 3.5 分。 

(三)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R3），占本指標 2 分。 

辦理情形 得分 

除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外，另有自行

規劃辦理註 4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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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未通知不計分） 1 分 

註 1：本項所稱之診所係指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登記為診所者（含

西醫、牙醫、中醫）。 

註 2：轄區所有醫院查核結果被評為不符合的項數為 0 之衛生局，則以

查核結果優良或符合且有查核委員提出建議之項數列計。 

註 3：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本項分數調整為【正確繳交自評資料醫院

比例】5 分、【完整查核醫院比例】3 分、【查核改善比例】3 分及

【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3 分；其中【不定期或無預警查

核】除疾管署通知外，另有自行規劃辦理 3 分，疾管署通知辦理

1.5 分。 

註 4：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係由衛生局視轄區醫療機構

群聚事件發生情形、國內外疫情、或檢討轄區現況設定之感染管制

主題等，自行規劃至醫院或診所進行整備現況及感染管制措施落

實情形實地訪查。查核家數須至少達轄區醫院及診所總數的 10％；

惟計算後家數大於 12 者，至少抽查 12 家；計算後家數小於 5 者，

以 5 家或至少抽查總數的 30%（無條件進位）。 

II.轄區所有醫院皆不須辦理 113 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 

一、資料來源： 

(一) 衛生局提供 113 年度轄區診所註 1督導考核表、評量內容（如衛生局

公文、行前說明、網站公布等佐證資料）及考核結果統計等。 

(二) 衛生局提供於 113年度自行辦理轄區醫院或診所註1不定期或無預警

查核之規劃內容及查檢表等資料。另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之不定期

或無預警查核，則由疾管署依衛生局配合辦理情形進行評分。 

(三) 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通報資料。 

二、評分標準： 

(一)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執行情形（R1）註 2： 

依據辦理方式、評量項目、評量說明及考核結果評分，占本指標 5 分。 

1.依醫療法第 28 條實施定期診所督導考核時納入感染管制項目得 0.8

分，單獨安排行程方式得 0.4 分。 

2.依本署公布之感染管制建議項目及評量說明進行考核並提供考核結

果之項目數評分，本項共 4.2 分。 

(二)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R2），占本指標 5 分。 

辦理情形 得分 

除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外，另有自行

規劃辦理註 3
 

5 分 

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未通知不計分）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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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轄區醫院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指定指標之通報情形（R3），

占本指標 4 分： 

指標項目 得分 

113 年未通報 HAI 個案月份數=0 2 分 

113 年未通報月維護資料月份數=0 2 分 

註 1：本項所稱之診所係指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登記為診所者（含

西醫、牙醫、中醫）。 

註 2：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本項分數調整至【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

理情形（R2）】8 分及【督導轄區醫院，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

統指定指標之通報情形（R3）】6 分；其中【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

除疾管署通知外，另有自行規劃辦理 8 分，疾管署通知辦理 3 分。 

註 3：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係由衛生局視轄區醫療機構

群聚事件發生情形、國內外疫情、或檢討轄區現況設定之感染管

制主題等，自行規劃至醫院或診所進行整備現況及感染管制措施

落實情形實地訪查。查核家數須至少達轄區醫院及診所總數的 10

％；惟計算後家數大於 12 者，至少抽查 12 家；計算後家數小於

5 者，以 5 家或至少抽查總數的 30%（無條件進位）。 

➢ 項目二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 

(一)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查核系統）。 

1.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例行查核作業資料。 

2.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註 1無預警查核資料。 

(二)衛生局提供轄區機關（構）（非 113 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受查核機

關（構）類型註 2）113 年度督導考核表及感染管制項目註 3之考核結果

統計等。 

(三)衛生局提供於 113 年度自行辦理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

所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之規劃內容及查檢表等資料。 

(四)衛生局提供轄區機關（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取得經疾病管制署認可

之專業學會甄審符合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員資格之統計表等資料。 

二、評分標準： 

(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相關主管局（處、科、股等）於聯合稽查、

督考或輔訪等管理機制納入督導機關（構）感染管制品質之辦理情

形（R4），占本指標 5 分： 

依轄區非 113 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受查核機關（構）類型註 2的

機關（構）聯合稽查、督考或輔訪納入感染管制考核項目數註 3進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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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項共 5 分。督導考核納入 1 項感染管制項目得 0.5 分，每 1 類

型機關（構）最高得 2.5 分；轄區非 113 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受查

核機關（構）類型僅有 1 類者，該類型機構最高得分不受 2.5 分限制。 

 

(二)例行查核註 2依查核作業流程辦理情形（R5）占本指標 6 分： 

1.例行查核依查核作業流程辦理情形配分如下表： 

辦理情形 得分 

衛生局依限完成「自評表內

容正確性稽核、排程、查核

結果填報、應改善及建議事

項追蹤稽核」之機關（構）

比例 

率值×4 

查核委員評核表填報比例 

衛生局填報率值×1+ 

受查核機關（構）填報

率值×1 

2.例行查核依查核作業流程辦理情形，將依查核系統之「自評表稽核」、

「查核排程」、「查核結果」「後續追蹤」、「統計報表」等功能

項下之資料計算率值，進行評分。 

3.查核委員評核表填報比例將依查核系統之「查核委員」及「統計報

表」功能項下資料計算率值；原則以衛生局應對每 1 位出梯之委員

至少進行 1 次評核，受查核機關（構）應對查核其機關（構）之委

員進行評核，分別計算填報比例。 

(三)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R6），占本指標 3 分： 

1.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配分如下表： 

辦理情形 得分 

除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外，

另有自行規劃辦理註 4 註 5
 

3 分 

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 1.5 分 

2.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將依查核系統之「無預警查核」及

「統計報表」功能項下之資料，或衛生局提供自行辦理不定期或無

預警查核之規劃內容及查檢表等資料，進行評分。 

(四)加分項目：轄區機關（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取得經疾病管制署認

可之專業學會甄審符合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員資格之比例達 5%，本

加分項得 1 分。 

率值=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取得經疾病管制署認可之專業學會甄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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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員資格之機關（構）數/機關（構）總數註 6× 100%。 

(五)本項分數：（R4+R5+R6 +加分項目）得分，並以 14 分為上限。 

註 1：本項所稱之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係指「長期照護矯正機關

（構）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適用對象。 

註 2：113 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受查核機關（構）類型包含：老人福利機

構、矯正機關、精神護理之家、全日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住宿式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托嬰中心、產後護理之家，非 113 年感染管制例行

查核之受查核機關（構）類型包含：一般護理之家、住宿型精神復健

機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榮譽國民之家。 

註 3：依「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感染管制查核表」或該類型機關

（構）最近年度之例行性感染管制查核基準查核項目認計。 

註 4：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係由衛生局視轄區長期照護矯正

機關（構）與場所群聚事件發生情形、國內外疫情、或檢討轄區現況

設定之感染管制主題等，自行規劃至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

進行整備現況及感染管制措施落實情形實地訪查。目前查核系統預設

之無預警查核受查原因如下：A-曾發生過群聚事件、B-曾查核成績不

佳、C-隨機抽查、D-普查、E-未曾進行感染管制查核、F-民眾檢舉、

G-其他（請填寫原因）。衛生局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對

象，其受查原因至少需涵蓋 3 類，且查核總家數符合註 5 之標準者，

始可得 3 分；若涵蓋之受查原因未達 3 類，每少 1 類減 0.5 分。 

註 5：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之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

所總家數如下： 

(1)金門縣、連江縣、澎湖縣須至少達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

場所總數的 30％（無條件進位）； 

(2)其他縣市須達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總數的 5％（無

條件進位），惟計算後家數大於 20 者，至少抽查 20 家；計算後家

數小於 5 者以 5 家計。 

註 6：機關（構）總數以註 2 所列 11 類機關（構）家數加總計算。 

捌、檢驗品質管理（5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傳染病檢驗及送驗 5 

一、持續建構轄內傳染病指定/認可檢驗網絡（R1） 2 

二、傳染病檢體送驗時效（R2） 3 

小  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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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目評分標準： 

一、資料來源：傳染病檢驗實驗室管理平台、疫情資料倉儲 BO、實驗室

資訊管理系統 

二、計算公式： 

(一)持續建構轄內傳染病指定/認可檢驗網絡（R1）=〔(113 年度轄內傳

染病指定/認可檢驗家數+指定/認可檢驗項目數總和+指定/認可項目

種類數)-(112 年度轄內傳染病指定/認可檢驗家數+指定/認可檢驗項

目數總和+指定/認可項目種類數)〕/(112 年度轄內傳染病指定/認可

檢驗家數+指定/認可檢驗項目數總和+指定/認可項目種類數) ×100% 

 

(二)傳染病檢體送驗時效(採檢日至檢體收件日之日距≤3 日)（R2）=(採

檢日至檢體收件日之日距≤3 日送驗件數/轄區內送驗傳染病檢體至

本署實驗室件數)× 100% 

三、評分標準： 

(一)持續建構轄內傳染病指定/認可檢驗網絡（R1），占本指標 2 分 

 

組別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F 組 

112 年度轄內傳染病

指定/認可檢驗 

(家數+項目數總和+

項目種類數) 

(X) 

X 

≥400 

400 

>X≥ 

200 

200 

>X≥ 

100 

100 

>X≥ 

40 

40 

>X≥ 

10 

10 

>X≥ 

1 

 

           
    組別 

拓展 

幅度(Y) 
 

分數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F 組 

2 分 Y≥2.8% Y≥2.8% Y ≥4% Y ≥4.8% Y ≥12% Y ≥32% 

1.75 分 Y ≥2.4% Y ≥2.4% Y ≥3.2% Y ≥4% Y ≥8% Y ≥16% 

1.5 分 Y ≥1.6% Y ≥2% Y ≥2.4% Y ≥3.2% Y ≥4%  

1.25 分 Y≥1.2% Y ≥1.2% Y ≥1.6% Y ≥2.4%   

1 分 1.2%>Y≥0 1.2%>Y≥0 1.6%>Y≥0 2.4%>Y≥0 4%>Y≥0 16%>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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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染病檢體送驗時效(採檢日至檢體收件日日距≤3 日)（R2），占本

指標 3 分 

採檢日至檢體收件日距 3 日(含)以下比例 得分 

R2≧99.5% 3 

99.5>R2≧99% 2 

99%>R2≧98% 1 

 

玖、防疫業務加分考評（5 分） 

➢ 考評項目： 

考評項目 配分 

特殊防疫成果 5 

一、推動雙語與性別平等相關傳染病防治業務（R1） 2 

二、配合本署辦理當年度防疫相關政策、試辦計畫或活動

（R2） 
3 

小  計 5 

➢ 各項目評分標準： 

一、推動雙語與性別平等相關傳染病防治業務（R1）： 

請衛生局檢具 113 年度由衛生局主辦製作包含雙語、性別平等元素

之防疫相關照片、文宣、計畫書內容、活動文案或執行成果等佐證資料電

子檔(形式不拘)，並於 114 年 1 月 16 日前提交疾病管制署轄屬各區管制

中心，經各區管制中心彙整後，提供疾病管制署企劃組審查。 

評比 得分 

包含雙語與性別平等 2 項元素 2 分 

僅有雙語或性別平等 1 項元素 1 分 

未依限繳交 0 分 

二、配合本署辦理當年度防疫相關政策、試辦計畫或活動（R2）（3 分） 

(一)積極配合及支持本署政策 

1.配合本署辦理 113 年度防疫相關試辦計畫（或業務），並達成計畫之

設定目標。 

2.配合本署辦理相關政策或全國性活動。 

(二)由本署企劃組依各政策權責組提供之參與縣市名單進行審查。 

辦理內容 評比 得分 

積極配合及支持本署政策，

辦理 113 年度防疫相關全國

≧2 項 3 分 

1 項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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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動、試辦計畫（須達成

計畫設定目標） 
無 0 分 

三、如防疫考評總分因此超過 200 分，仍以 200 分計 

四、配合事項與得分標準 

(一)辦理 HBe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抽血追蹤檢查： 

1.計算公式：HBe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抽血追蹤檢查率=

〔HBeAg(+)孕產婦之滿 1歲幼兒完成抽血追蹤檢查人數/ HBeAg(+)

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符合抽血追蹤檢查人數〕× 100%。 

2.評分標準： 

HBe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 

抽血追蹤檢查率 
得分 

追蹤檢查率≧90% 1.5 分 

90% >追蹤檢查率≧80% 1 分 

80% >追蹤檢查率≧70% 0.5 分 

追蹤檢查率<70% 0 分 

3.以 HBeAg(+)孕產婦之滿 1 歲幼兒戶籍縣市計算，幼兒出生日期為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4.以 114 年 1 月 15 日 NIIS 幼兒抽血追蹤檢查率統計資料計分；年滿

一歲之受檢者於考評當年未於我國停留超過 90 天者，得自應受檢

人數（分母）扣除。請衛生局於考評結算前（113 年 12 月 31 日前），

提供前揭名單及相關佐證資料予本署計算考評結果。 

(二)辦理猴痘(Mpox)風險次族群疫苗接種服務： 

1.計算公式：接種完成率=接種 Mpox 疫苗風險次族群人數/風險次族

群人數× 100%；各類風險次族群與接種完成率目標如下： 

(1)愛滋暴露前預防性投藥(HIV PrEP)使用者(依使用者加入醫院所

屬縣市別)：以 113 年 10 月 31 日前加入公費 HIV PrEP 計畫者納

入計算，接種 2 劑完成率目標為 75%。 

(2)本國籍存活男性 HIV 個案(依 HIV 個案管理縣市別)：以 113 年

10 月 31 日前通報且疾病分類為 「確定病例」者納入計算；接

種 2 劑完成率目標為 75%。 

(3)本國籍存活男性 106 年後曾確診通報梅毒、淋病、急性 A、 B、

C 型病毒性肝炎等任一種性病 2 次以上者(扣除 HIV 個案)(依個

案最新一次通報之居住縣市別)：性病以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通報且疾病分類為「確定病例」者納入計算；接種

至少 1 劑完成率目標為 50%。 

(4)近 1 年確診通報活性梅毒或淋病者(扣除 HIV 個案) (依個案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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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通報之居住縣市別)：以 1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通報且疾病分類為「確定病例」者納入計算；接種至少 1 劑完

成率目標為 50%。 

2.評分標準： 

風險次族群接種完成率 

目標達成情形 
得分 

4 類均達成目標 1.5 分 

僅 3 類達成目標 1.2 分 

僅 2 類達成目標 0.8 分 

僅 1 類達成目標 0.5 分 

4 項完成率平均高於全國平均者，可再得 0.2 分，並以滿分 1.5 分

計。 

3.HIV 及性病診斷日期、居住縣市別與管理縣市別以法定傳染病通報

系統及 HIV 追蹤管理系統資料為準，疫苗接種資料計算截止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並以 114 年 1 月 6 日資料下載全國性預防接

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資料計算。 

(三)辦理響應抗生素抗藥性管理相關宣導活動： 

1.請衛生局提供 113 年度辦理響應國際「世界抗生素覺醒週」與「醫

療照護工作人員手部衛生日」活動執行情形佐證資料（包括活動議

程、主題、日期、地點、主持人及照片等響應活動紀錄），並於 114

年 1 月 16 日前提交疾病管制署轄屬各區管制中心，經各區管制中

心彙整後，提供疾病管制署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組審查。 

2. 評分標準： 

辦理響應國際活動 得分 

辦理「世界抗生素覺醒週」與「醫療照護
工作人員手部衛生日」2 項響應活動 

1.5 分 

辦理「世界抗生素覺醒週」或「醫療照護
工作人員手部衛生日」任 1 項響應活動 

1 分 

皆未辦理「世界抗生素覺醒週」與「醫療
照護工作人員手部衛生日」活動 

0 分 

       (四)配合辦理其他 113 年新增之政策或活動，1 項得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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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地方衛生局防疫業務考評 

指標2 -愛滋病防治成效 

附件2-1、○○○衛生局外展篩檢活動場次清冊 

場次 
篩檢日期 

(年/月/日) 

時間 篩檢對象 場域類別 篩檢地點 目標數 備註 

範例 113/1/1 (如:下午1:30) (如:男男間性行為者) (如:三溫暖) (如: ○○三溫暖) 10人  

1        

2        

3        

4        

5        

6        

執行篩檢單位：___________局/所  聯絡窗口姓名：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 

※外展地點請以年輕族群或高風險行為族群活動場域為主，請縣市衛生局（所）於辦理外展篩檢活動2週前，至匿名諮詢網線上填報「外展

篩檢活動場次清冊」（網址：https://hiva.cdc.gov.tw/Application_index.aspx），俾利本署人員擇場次參與，以及系統篩檢人次資料勾稽計算。

https://hiva.cdc.gov.tw/Application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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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地方衛生局防疫業務考評 

指標2 -愛滋病防治成效 

附件2-2、抗體免疫層析（ICT）及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確認檢驗結果清冊(範本) 

序號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

日 

HIV 初步檢驗（篩檢）陽性 抗體免疫層析確認檢驗（ICT） 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 

初步檢驗

檢體採檢

場域類別 
如：衛生局

主辦篩檢之

項目名稱 

初步檢

驗採檢

原因 
如：匿名

篩檢、體

檢等 

初步檢

驗檢體

採檢地

點名稱 

初步檢驗

檢體採檢

日、檢驗

方法及試

劑廠牌等 

初步檢

驗結果

報告日 

執行 ICT

檢驗單位

名稱 

執行 ICT

檢驗單位

收件日 

ICT 

檢驗結果

報告日 

ICT 

檢驗 

結果 

執行

NAT 檢

驗單位

名稱 

執行

NAT 檢

驗單位

收件日 

NAT 

檢驗結

果報告

日 

NAT 

檢驗 

結果 

範例1 王小明 A123456789 1986/1/1 
非愛滋指定

醫事機構 
就醫篩檢 〇〇醫院 

2024/1/10 
實驗室上機

Combo 

亞培 

2024/1/10 
OO 醫院 

檢驗科 
2024/1/12 2024/1/13 陽性 

OO 醫院 

檢驗科 
2024/1/15 2024/1/17 陽性 

範例2 王大明 A111000000 1987/1/1 
社區匿名篩

檢 
匿名篩檢 

〇〇 

三溫暖 

2024/1/10 
Combo 快篩 

亞培 

2024/1/12 OO 衛生局 2024/1/12 2024/1/14 陰性 
CDC 

檢驗中心 
2024/1/16 2024/1/19 陰性 

    
 

            

備註：請於每月5日前，提供前一月「抗體免疫層析（ICT）及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確認檢驗結果清冊」予本署轄屬區管中心，並副知本

署慢性傳染病組。 

 

 

 

 

單位名稱：_________衛生局  聯絡窗口姓名：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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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地方衛生局防疫業務考評 

指標2 -愛滋病防治成效 

附件2-3、HIV 初步檢驗陽性個案轉介愛滋指定醫療院所就醫進行確認檢驗清冊(範本) 

序號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日 

HIV 初步檢驗（篩檢）陽性 轉介愛滋指定醫療院所 

初步檢驗 

檢體採檢 

場域類別 
如：衛生局主辦

篩檢之項目名稱 

初步檢驗 

採檢原因 
如：匿名篩檢、體

檢等 

初步檢驗 

檢體採檢 

地點名稱 

初步檢驗檢

體採檢日、

檢驗方法及

試劑廠牌等 

初步檢驗 

結果 

報告日 

轉介愛滋指定醫

療院所名稱(全

名) 

HIV 檢驗轉介單 

簽收日 

HIV 檢驗轉介單 

簽收人姓名 

範例1 王 OO A123456789 1986/1/1 
非愛滋指定醫

事機構 
就醫篩檢 〇〇診所 

2024/1/10 
實驗室上機

Combo 

亞培 

2024/1/10 OO 醫院 2024/1/15 

 

範例2 陳 OO A123000000 1988/1/1 
非愛滋指定醫

事機構 
自費篩檢 檢驗所 

2024/1/10 
Combo 快篩 

亞培 
2024/1/10 OO 醫院 2024/1/12 

 

           
 

           
 

 

備註：請於每月5日前，提供前一月清冊予本署轄屬區管中心，並副知本署慢性傳染病組。 

 

 

 

單位名稱：_________衛生局  聯絡窗口姓名：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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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  113年度地方衛生機關防疫業務考評作業 

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與應變機制評分標準暨評分結果表 

縣市別：__________縣/市                                     評分日期：_____年___月___日 

評分標準 

評分結果 

評分結果 
補充說明 

特色、效益或尚須強化部分等 

1.查核輔導縣市應變醫院完成負壓隔離病房定期自主查

核/檢測病房系統效能(含換氣次數、負壓值及發煙測

試)並有書面紀錄或檢測報告，占本指標2分：完成查核

/檢測並檢附書面紀錄或報告者，得2分；未完成查核/

檢測或未檢附書面紀錄或報告者，得0分。 

  

2.辦理至少2場次跨機關人員新興傳染病相關教育訓練，

且及格率需達參與人數95%，占本指標2分：2場次及格

率均達參與人數95%者，得2分；僅1場次及格率達參與

人數95%者，得1分；2場及格率均未達參與人數95%者，

得0.5分；未辦理者，得0分。 

  

3.參考最新資料完成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計畫更新，占

本指標2分：完成計畫更新者，得2分；未完成計畫更

新者，得0分。 

  

註：請於113年11月30日前，檢附新興傳染病應變整備計畫(內容包含應變機制與因應策略、應變中心架構、跨機關聯繫表)、負壓隔離病房

定期自主查核/檢測病房系統效能、教育訓練課程成果與照片等予本署轄屬區管中心，並副知本署新興傳染病整備組。 

 

承辦人資訊 

姓名/職稱：               ；聯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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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2  113年度防疫物資－個人防護裝備實地查核結果(含複查)紀錄表 

縣市: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屬性 單位名稱 承辦人員 承辦人電話 

受查核單位       

查核單位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及註明事項 說明 

1.防護裝備儲備環境管理 

1.1指派專人管理 

1.2溫度與濕度控制 

 

 

1.3貨架/棧板 

1.4依品項、批號及尺寸分類儲存 

1.5使用紀錄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倉儲環境：溫度（   ）℃、 

相對濕度（   ）％RH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限期改善日期： 

1. 「防疫物資及資源建置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

第12條規定應由專人管理防疫物資。 

2. 有關防疫物資之儲存，如受查核單位與廠商簽訂代庫

存合約，在契約中應明訂廠商倉庫應有屬於該單位之

實體庫存量，且受查核單位應建立監督機制以及做成

紀錄備查，並於查核當日提供各項證明文件，俾利檢

視其庫存數量與儲存環境是否符合查核基準。查核說

明中未規範外部倉儲訪視時間及應備查紀錄內容部

分，係依受查核單位自行訂定之標準，惟訪視時間1

年應至少1次，且紀錄內容應與衛生局之要求相同，

如：溫濕度每日記錄1次、領用紀錄每月更新1次。查

核單位仍可視需要進行外部倉儲實地訪查。 

3. 溫控指空調，一般為室溫不高於35℃；濕控指除濕，

宜低於80％RH；或可依各類物資供應商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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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及註明事項 說明 

4. 防護裝備應放於貨架、櫃子或棧板上。 

5. 分類貯存指各項物資應分類放置並有明顯標示。 

6. 使用紀錄包括領用紀錄及耗損登紀錄，並需定期更

新。 

7. 若有待改善事項應填寫限期改善日期。 

2.防護裝備安全儲備管理 

2.1外科口罩儲備量符合規定。 

2.2 N95等級以上口罩儲備量符合

規定。 

2.3防護衣儲備量符合規定。 

2.4外科口罩應符合 CNS 14774「外

科手術面(口)罩」之性能規格，

並領有醫療器材第二等級許可

證。113年起新採購之口罩應提

出各廠牌產品符合國家標準

CNS14774之5項檢測報告，且

報告日期為採購日期前一年

內。 

2.5 N95等級以上口罩應符合 CNS 

14774「外科手術 TN95防塵面

(口)罩」之性能規格，並領有衛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防疫物資儲備量： 

1. 依據行政院禽流感防治第62次聯繫會議決議訂定三級

庫存之「全國防護裝備安全整備調整方案」，各縣市

衛生局及醫院應完成外科口罩、N95等級以上口罩、

連身型防護衣安全儲備量之設定且不得為0，並經主

管機關核定，實地查核時盤點數量與 SMIS 庫存量相

符，且大於等於安全儲備量，始為符合。 

2. 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醫療機構應自行估算30天所

需之儲備量，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儲備量可參考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4月4日

肺中指字第1093900288號函所重新提報之防疫物資安

全儲備量。 

3. CNS14774「外科手術面(口)罩」5項檢測說明如下: 

項目 檢測項目 標準 

1 合成血液穿透性(mmHg) 通過80 

2 細菌過濾效率(%) 95以上 



 

~ 300 ~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及註明事項 說明 

生福利部(或前行政院衛生署)

「醫療用衣物(I.4040)」第二等

級醫療器材許可證。113年起新

採購之口罩應提出各廠牌產品

符合國家標準 CNS14774之5項

檢測報告，且報告日期為採購

日期前一年內。 

 

2.6 連身型防護衣及隔離衣應領有

醫療器材許可證。 

物資品項 
安全儲
備量 

SMIS

庫存量 

實地盤
點量 

N95等級

以上口罩 
   

外科口罩    

連身型防

護衣 
 

  

隔離衣   

□符合□待改善 

限期改善日期： 

3 次微米防護效率(%) 80以上 

4 壓差(mmH2O/cm2) 5以下 

5 防焰性(級) 1 

4. CNS14774「外科手術 TN95防塵面(口)罩」5項檢測說

明如下: 

項目 檢測項目 標準 

1 合成血液穿透性(mmHg) 通過80 

2 次微米防護效率(%) 95以上 

3 吸氣阻抗(Pa{mmHg}) 350{35}以下 

4 呼氣阻抗(Pa{mmHg}) 250{25}以下 

5 防焰性(級) 1 

5. 若有待改善事項應填寫限期改善日期。 

3.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維護 

3.1 SMIS 系統單位物資資料與實際

庫存吻合，包括名稱、品項、廠

牌、效期、批號皆一致 

 

□符合□待改善 

 

限期改善日期： 

 

1. 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傳染病防
治之需，辦理防疫物資資料庫調查作業；同條第2項
規定相關機關與醫療機構應配合之義務。 

2. 有關3.1項查核缺失，請於紙本下方及 SMIS 系統之
「查核總結」項下「缺失」欄位中，加註缺失種類
（如名稱、品項、廠牌、效期、批號等）並簡述缺失
情形。 

3. 若有待改善事項應填寫限期改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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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及註明事項 說明 

4.防護裝備定期維護與已逾標示效期

防護裝備管理 

4.1 訂定防護裝備定期維護計畫及

已逾標示效期之管理原則。 

 

□符合□待改善 

限期改善日期： 

 

1. 實施辦法第15條規定應定期維護及處理已逾標示效期

之防護裝備。 

2. 若有待改善事項應填寫限期改善日期。 

5.訂定防護裝備管理方案（醫院不適

用） 

5.1訂定防護裝備無償撥用原則。 

5.2訂定防護裝備物資調度原則。 

 

□符合□待改善 

□符合□待改善 

限期改善日期： 

1. 實施辦法第8條第3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準用防護裝備

無償撥用相關規定。 

2. 實施辦法第9條規定相關團體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防

護裝備調用，地方主管機關之因應作為，與調用物資

歸還原則。 

3. 若有待改善事項應填寫限期改善日期。 

6.查核缺失輔導改善追蹤（醫院不適

用） 

6.1  衛生局督導轄區查核缺失醫院

於查核次日算起30日曆天內

完成改善並辦理複查作業 

□符合□待改善 

限期改善日期： 

 

1. 實施辦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每年進行物資查

核作業與輔導改善，第2項規定相關受查核單位配合

之義務。 

2. 查核紀錄表中有待改善項目應通知受查核單位，最遲

應於查核次日算起30個日曆天內完成改善並辦理複查

作業。 

3. 若有待改善事項應填寫限期改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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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總結 複查結果 

優點： 

缺失：□無 □有；缺失：          

其他未列於查核表之需改善事項： 

 

查核人員簽名：      

受查核單位代表簽名： 

複查日期： 

結果： 

□已改善缺失          

□尚未改善；原因與後續處置方式 

查核人員簽名：      

受查核單位代表簽名： 

備註： 

1.醫療機構範圍：應接受抽查之醫療機構係指該轄區地區級以上醫院。另倘醫院新增時間落在113年11月1日之後，則不列為113年度抽查對象。 

2.抽家家數/方式：抽查之醫療機構家數為5家，倘該縣市醫療機構為5家以下者，則全數進行。抽查方式由本署區管中心隨機抽查。 

3.查核/抽查結果處置：本署各區管制中心針對衛生局之查核結果，應於查核作業完成後1週內登錄於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SMIS）線上查

核資料登錄專區；本署各區管制中心偕同衛生局抽查醫療機構之查核結果，則逕於113年11月30日前登錄 SMIS 線上查核資料登錄專區。 

4.查核項目如有「待改善」時即為不符合，且查核單位應於查核次日起30個日曆天內改善完成及辦理複查作業，以落實平時即符合防疫物資查核

規範、改善機制及公平原則。 

5. 如為受撥配或自行採購之衛生福利部徵用外科/N95口罩無需提供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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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地方衛生局防疫業務考評 

指標7-感染管制成效 

○○○衛生局自評表 

考評依據 填寫說明 

7.1 提升醫療機

構感染管制品質 

1.轄區內有醫院須辦理113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請填寫「附表1-

醫療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情形彙總表」 

2.轄區內所有醫院皆不須辦理 113 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請填寫

「附表 2-醫療機構感染管制執行情形彙總表」 

7.2 提升長期照

護矯正機關（構）

與場所感染管制

品質 

請填寫「附表 3-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感染管制執行情形

彙總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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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醫療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情形彙總表【轄區內有醫院須辦理113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 

             衛生局                                                          填表日：  年  月  日 

7.1提升醫療機構感染管制品質(14分) 

(1)摘要表 

衛生局執行情形 衛生局自評成績 區管中心評分 區管中心意見 

1 

依限繳交資料內容正確自評表之醫院家數(A) 

113年度應接受感染管制查核

之醫院家數(B) 

共    家 

自評成績＝ 
(𝐴)

(𝐵)
× 4分 

  

共    家     分   

依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流程執行並完整繳交

查核結果之家數(C) 
自評成績＝

(𝐶)

(𝐵)
× 2分 

  

共    家     分   

依限完成113年度查核結果評量為「不符合」改

善追蹤之項數(D) 

113年度查核結果評量為「不符

合」之項數(E) 
自評成績＝

(𝐷)

(𝐸)
× 2分 

  

共    項 共    項     分   

□若轄區醫院之查核結果無「不符合」改善追蹤之項數，則填寫下表   

依限完成113年度查核結果評量為「符合」、「優

良」且有查核委員提出建議項目的參酌辦理情

形追蹤之項數(F) 

113年度查核結果評量為「符

合」、「優良」且有查核委員提出

建議之項數(G) 

自評成績＝
(𝐹)

(𝐺)
× 2分 

  

共    項 共    項     分   

2
註1 

 

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之執行情形 

 

□有註2且依據醫療法第28條實

施定期診所督導考核時，納

入感染管制項目註3 (得0.5分) 

□有註2但採單獨安排行程方式

進行考核(得0.2分) 

□無(得0分) 

自評成績=___分 

  

依本署公布之感染管制建議項目及評量說明進

行考核並提供考核結果之項數（H） 

本署公布之感染管制建議項目

（I） 
自評成績＝

(𝐻)

(𝐼)
×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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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項 共    項 分   

3
註4 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醫院或診所辦理情形 

□ 除疾管署通知辦理外，另有

自行規劃辦理（得2分) 

□ 依疾管署通知辦理(得1分) 

轄區醫院及診所共    家，

查核家數共    家，查核比

例    %。 

自評成績=___分 

  

註1：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序號2免填；序號1【正確繳交自評資料醫院比例】調整為5分、序號1【完整查核醫院比例】調整為3分、序號1【查核改善比例】3分及序號3【不定期或

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調整為3分；其中【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除疾管署通知外，另有自行規劃辦理3分，疾管署通知辦理1.5分。 
註2：必須包含至少1項本署建議之感染管制項目，始符合本項要求。 

註3：即與醫政、藥政等督導考核合併辦理。 

註4：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係由衛生局視轄區醫療機構群聚事件發生情形、國內外疫情、或檢討轄區現況設定之感染管制主題等，自行規劃至醫院或診所進行整備現

況及感染管制措施落實情形實地訪查。查核家數須至少達轄區醫院及診所總數的10％；惟計算後家數大於12者，至少抽查12家；計算後家數小於5者，以5家或至少抽查總數的

30%（無條件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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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細表-1 

今年度提報至本署之

應查核醫院家數 
於期限內完成自評表檢核份數 

       家 

    份 

□與提報醫院家數相符 

□與提報醫院家數不符， 

原因：                                      

                                            

 

(3)明細表-2(「醫院名稱」~「總病床數」等4項欄位資料可由系統下載) 

編號 醫院名稱 
查核 

時間 

實地查核聘

請至少2位

以上之查核

委員數 

總病床數 

是否符合查核作業之時間 

分配 

是否依查核

手冊之查核

作業流程進

行方式查核 

1 A 醫院 

 

   委員 

   委員 

   委員 

 □符合 □未符合 

適用之時間分配標準 
□99床(含)以下：130-170分鐘 

□100至249床：160-200分鐘 

□250至499床：190-230分鐘 

□500床(含)以上：230-270分鐘 

□1,000床(含)以上(準)醫學中心： 

260-300分鐘 

□是 □否 

2 B 醫院 

 

   委員 

   委員 

   委員 

 □符合 □未符合 

適用之時間分配標準 
□99床(含)以下：130-170分鐘 

□100至249床：160-200分鐘 

□250至499床：190-230分鐘 

□500床(含)以上：230-270分鐘 

□1,000床(含)以上(準)醫學中心： 

260-300分鐘 

□是 □否 

(表格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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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明細表-3 

編號 醫院名稱 查核結果繳交 

1 A 醫院 

已繳交下列項目(請勾選)： 

□查核結果 

□查核成績與缺失及建議事項 

2 B 醫院 

已繳交下列項目(請勾選)： 

□查核結果 

□查核成績與缺失及建議事項 

3 C 醫院 

已繳交下列項目(請勾選)： 

□查核結果 

□查核成績與缺失及建議事項 

(表格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增列) 

 

(5)明細表-4 

轄區醫院查核基準項目被評量為「不符合」之家數共    家(若家數為0，請續填：(6)明細表-5) 

編號 醫院名稱 
查核結果評量為「不符
合」之項數 

依限完成轄區醫院查核結果評量為

「不符合」項目改善情形追蹤之項數 

1. A 醫院 共    項 共    項 

2. B 醫院 共    項 共    項 

3. C 醫院 共    項 共    項 

4. D 醫院 共    項 共    項 

… … 共    項 共    項 

合計 共    項 共    項 

 

(6)明細表-5(若轄區醫院之查核結果無改善追蹤之項數，則填寫下表) 

轄區醫院有查核基準項目被評量為「符合」或「優良」，且查核委員有針對該項目提出建議

之家數共    家 

編號 醫院名稱 
查核結果評量為「符合」或「優良」，

且查核委員有提出建議之項數 

依限完成轄區醫院對左列項

目參酌辦理情形追蹤之項數 

1. A 醫院 共    項 共    項 

2. B 醫院 共    項 共    項 

3. C 醫院 共    項 共    項 

4. D 醫院 共    項 共    項 

… … 共    項 共    項 

合計 共    項 共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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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細表-6 

113年度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之執行情形 

編號 執行方式 備註 

1 
□依據醫療法第28條實施定期診所督導考核時，納入感

染管制項目(即：與醫政、藥政等督導考核合併辦理) 
 

2 □採單獨安排行程方式進行診所感染管制督導考核  

3 □未將感染管制項目納入診所督導考核  

4 其他方式：                                      

註：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本明細表免填 

 

(8)明細表-7 

編號 
感染管制督導

考核項目註
 

西醫考核結果(診所家數) 牙醫考核結果(診所家數) 中醫考核結果(診所家數)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1           

2           

3           

4           

5           

6           

7           

…           

註： 

1.請依貴局督導考核表填寫考核項目，西醫、牙醫、中醫分開列計 

2.表格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增列 

3.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本明細表免填 

 

(9)明細表-8 

113年度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醫院或診所辦理情形 

編號 醫院/診所名稱 查核日期 

查核重點 

（如：OO 群聚事件、OO 疫情因

應作為、OO 感染管制主題等） 

1. A 醫院/診所   

2. B 醫院/診所   

… …醫院/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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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醫療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情形彙整表 

【轄區內所有醫院皆不須辦理 113 年感染管制查核之衛生局】 

                 衛生局                                                        填表日：  年  月  日 

7.1提升醫療機構感染管制品質(14分) 

(1)摘要表 

衛生局執行情形 衛生局自評成績 區管中心評分 區管中心意見 

1 

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之執行

情形註1 

□有註2，且依據醫療法第28條實施定期診所督導考

核時，納入感染管制項目
註3 (得0.8分) 

□有註2，但採單獨安排行程方式進行考核(得0.4分) 

□無(得0分) 

自評成績____分 

  

依本署公布之感染管制建議項

目及評量說明進行考核並提供

考核結果之項數註1（A） 

本署公布之感染管制建議項目（B） 

自評成績＝
(𝐴)

(𝐵)
× 4.2分 

  

共     項 共     項      分   

2 
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醫院或診

所辦理情形 

□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得2分) 

□除疾管署通知辦理外，另有自行規劃和辦理（得

5分)。轄區醫院及診所共     家，查核家數 

共     家，查核比例     %。 

自評成績=___分 

  

3 
轄區醫院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

測系統指定指標之通報情形 

□113年未通報 HAI 個案月份數=0 (得2分) 

□113年未通報月維護資料月份數=0 (得2分) 
自評成績____分 

  

註1：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序號1免填；本項分數調整至【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R2）】8分及【督導轄區醫院，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指定指標之通報情

形（R3）】6分；其中【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除疾管署通知外，另有自行規劃辦理8分，疾管署通知辦理3分。 
註2：必須包含至少1項本署建議之感染管制項目，始符合本項要求。 

註3：即與醫政、藥政等督導考核合併辦理。 

註4：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係由衛生局視轄區醫療機構群聚事件發生情形、國內外疫情、或檢討轄區現況設定之感染管制主題等，自行規劃至醫院或診所進

行整備現況及感染管制措施落實情形實地訪查。查核之醫院或診所家數須至少達轄區醫院及診所總數的10％；惟計算後家數大於12者，至少抽查12家；計算後家數小

於5者，以5家或至少抽查總數的30%（無條件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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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細表-1 

  113年度督導考核診所感染管制之執行情形 

編號 執行方式 備註 

1 
□依據醫療法第28條實施定期診所督導考核時，納入感染

管制項目(即：與醫政、藥政等督導考核合併辦理) 
 

2 □採單獨安排行程方式進行診所感染管制督導考核  

3 □未將感染管制項目納入診所督導考核  

4 其他方式：                                      

註：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本明細表免填 

  

 

 

(2)明細表-2 

編號 
感染管制督導

考核項目
註
 

西醫考核結果(診所家數) 牙醫考核結果(診所家數) 中醫考核結果(診所家數)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1           

2           

3           

4           

5           

6           

7           

…           

註： 

1.請依貴局督導考核表填寫考核項目，西醫、牙醫、中醫分開列計 

2.表格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增列 

3.轄區無診所之衛生局，本明細表免填 

 

 

(3)明細表-3 

113年度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醫院或診所辦理情形 

編號 醫院/診所名稱 查核日期 

查核重點 

（如：OO 群聚事件、OO 疫情因

應作為、OO 感染管制主題等） 

1. A 醫院/診所   

2. B 醫院/診所   

3. C 醫院/診所   

… …醫院/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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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細表-4 

113年度醫療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指定指標之通報情形 

編號 醫院/診所名稱 指標項目 通報情形 

1. A 醫院/診所 

113年 HAI 個案通報 
應通報月份數 

      個月 

已通報月份數 

      個月 

113年月維護資料通報 

應通報月份數 

      個月 

已通報月份數 

      個月 

2. B 醫院/診所 

113年 HAI 個案通報 
應通報月份數 

      個月 

已通報月份數 

      個月 

113年月維護資料通報 
應通報月份數 

      個月 

已通報月份數 

      個月 

3. C 醫院/診所 

113年 HAI 個案通報 
應通報月份數 

      個月 

已通報月份數 

      個月 

113年月維護資料通報 
應通報月份數 

      個月 

已通報月份數 

      個月 

… …醫院/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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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感染管制執行情形彙總表 

 
           衛生局 填表日：   年   月   日 

7.2提升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感染管制品質執行情形(14分) 

(1)摘要表 

 衛生局執行情形 衛生局自評成績 區管中心評分 區管中心意見 

 

1 

非113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

受查核機關（構）類型的長期照

護矯正機關（構）相關業務主管

單位於聯合稽查、督考或輔訪

等管理機制納入督導機關（構）

感染管制品質之辦理情形 

□【        】（請填機關（構）類型）業務主管單位

之聯合稽查（督考或輔訪）納入感染管制考核項目
註1數，共    項。 

□【        】（請填機關（構）類型）業務主管單位

之聯合稽查（督考或輔訪）納入感染管制考核項目

數，共    項。 

 

（每1項感染管制項目得0.5分，每1類型機關（構）最

高得2.5分；轄區非113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受查核

機關（構）類型僅有1類者，該類型機構最高得分不

受2.5分限制） 

      分  

 

 

2 

例行查核機關（構）中，依限完

成自評表內容正確性稽核，且在

實地查核日期前≧7天進行排程

且在實地查核日期後≦14天完

整登錄初查結果共    家(C) 

應接受例行查核機關（構）共    家(G) 

(𝐶 + 𝐷 + 𝐸 + 𝐹)

(𝐺 + 𝐻 + 𝐼 + 𝐽)

× 4 = ____分 

 

 

 依限完整登錄例行查核機關

（構）複查結果共    家(D) 
應接受例行查核複查機關（構）共    家(H) 

 依限完成例行查核機關（構）初

查結果應改善及建議事項辦理

情形填報稽核共    家(E) 

例行查核機關（構）初查結果有應改善及建議事項機關

（構）共    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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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限完成例行查核機關（構）複

查結果應改善及建議事項辦理

情形填報稽核共    家(F) 

例行查核機關（構）複查結果有應改善及建議事項機關

（構）共    家(J) 

 衛生局完成查核委員評核表填

報，受評人數共    人(K) 
113年出梯之查核委員總人數共    人(L) 

(𝐾)

(𝐿)
× 1 = __分  

 

 受查核機關（構）完成查核委員

評核表之填報共    件(M) 
113年出梯之查核委員總人次共    人次(N) 

(𝑀)

(𝑁)
× 1 = __分  

 

 

3 
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

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辦理情形 

□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1.5分) 

□除依疾病管制署通知辦理外，另有自行規劃和辦 

理(1.5分)
註2。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

註3共    家，查核家數共    家，查核比例    %， 

涵蓋    類受查原因。 

____分  

 

 

4 

轄區機關（構）感染管制專責人

員取得經疾病管制署認可之專

業學會甄審符合照護機構感染

管制人員資格之情形 

轄區機關（構）總家數註4共    家，其中感染管制專

責人員取得經疾病管制署認可之專業學會甄審符合

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員資格之機關（構）共    家，

比例    %。 

（比例達5%得1分，未達5%得0分） 

____分  

 

 小計    

註1：依「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感染管制查核表」或該類型機關（構）最近年度之例行性感染管制查核基準項目認計。 
註2：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係由衛生局視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群聚事件發生情形、國內外疫情、或檢討轄區現況設定之感染管制主題

等，自行規劃至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進行整備現況及感染管制措施落實情形實地訪查。目前查核系統預設之無預警查核受查原因如下：A-曾發生過群
聚事件、B-曾查核成績不佳、C-隨機抽查、D-普查、E-未曾進行感染管制查核、F-民眾檢舉、G-其他(請填寫原因)。衛生局自行規劃辦理之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
對象，其受查原因至少需涵蓋3類，且查核總家數符合以下標準者，始可得3分；若涵蓋之受查原因未達3類，每少1類減0.5分。查核之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
場所總家數如下： 

(1)金門縣、連江縣、澎湖縣須至少達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總數的30%（無條件進位）； 

(2)其他縣市須達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總數的5%（無條件進位），惟計算後家數大於20者，至少抽查20家；計算後家數小於5者以5家計。 

註3：轄區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包含：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老人福利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全
日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托嬰中心、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榮譽國民之家、矯正機關，及未依法設置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提供「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
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2條第1款至第5款所列機關（構）服務事項之場所。 

註4：轄區機關（構）包含：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老人福利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全日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托嬰中心、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榮譽國民之家、矯正機關，不包含未依法設置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提供「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執行感染
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第2條第1款至第5款所列機關（構）服務事項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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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細表 

A1. 非113年感染管制例行查核之受查核機關（構）類型中，將感染管制考核項目納入相關主

管局（處、科、股等）聯合稽查、督考或輔訪等管理機制之證明文件（如：督導考核表） 

編號 證明文件 備註 

1   

2   

…   

 

A2.於 A1表格所列證明文件之感染管制考核項目及其考核結果 

編號 
機關（構）

類型代碼* 
感染管制考核項目 

結果(機關（構）家數) 

合格 不合格 不適用 

1      

2      

3      

4      

5      

6      

7      

…      

*機關（構）類型代碼：A.一般護理之家、B.精神護理之家、C.產後護理之家、D.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E.老人

福利（長期照顧、安養）機構、F.全日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G.托嬰中心、H.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I.榮

譽國民之家、J.矯正機關、K.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L.其他 

 

B1.自行規劃辦理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若查核結果未鍵入查核系統，請提供查核表） 

編號 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名稱 查核日期區間 是否鍵入查核系統 

1   □ 是  □ 否 

2   □ 是  □ 否 

…   □ 是  □ 否 

 

B2.自行規劃不定期或無預警查核機關（構）明細表（若已將查核結果鍵入查核系統，本項免填） 

編號 
機關（構）

類型代碼*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受查原因 

1.     

2.     

…     

*機關（構）類型代碼：A.一般護理之家、B.精神護理之家、C.產後護理之家、D.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E.老人

福利（長期照顧、安養）機構、F.全日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G.托嬰中心、H.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I.

榮譽國民之家、J.矯正機關、K.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L.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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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轄區機關（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曾取得經疾病管制署認可之專業學會甄審符合照護機構

感染管制人員資格統計表 

編號 機關（構）類型代碼註1 甄審之專業學會代碼註2 甄審符合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員數註3 

1    

2    

3    

…    

註1：機關（構）類型代碼：A.一般護理之家、B.精神護理之家、C.產後護理之家、D.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E.

老人福利（長期照顧、安養）機構、F.全日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G.托嬰中心、H.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

機構、I.榮譽國民之家、J.矯正機關、K.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L.其他 

註2：甄審之專業學會代碼：A.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B. 台灣長期照顧感染預防暨控制學會 

註3：經疾病管制署認可為甄審醫療機構感染管制人員專業學會之感染症醫學訓練合格專科醫師及感染管制訓練

合格感染管制師，視同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員。 

 

  




